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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本規則是為了避免多數隊伍或選手在進行躲避盤賽時，當產生爭論、不公平的情

形，能有所依據、避免爭論，並不是為了限制比賽的樂趣而制定。期許此規則，能讓

眾人感受到躲避盤賽這個比賽原有的精神，盡情運動。 

1.器材 

1.1躲避盤 DODGEBEE 270 

1.1.1躲避盤重量應為 80-90克(g)。 

1.1.2躲避盤厚度應為 1.5公分(cm)。 

1.1.3躲避盤高度應為 4公分(cm)。  

1.1.4適用於 U13以上(含 U13組)組別使用。 

1.2躲避盤 DODGEBEE 250 

1.1.1躲避盤重量應為 73克(g)。 

1.1.2躲避盤厚度應為 1.5公分(cm)。 

1.1.3躲避盤高度應為 3.5公分(cm)。  

1.1.4僅適用於 U10組別使用。 

1.3比賽服裝 

1.3.1同一隊伍的選手，須穿著統一的賽服，所有隊員賽服上前後都必須標示

不同號碼。號碼牌大小高度應在 15cm以上。 

1.3.2每隊應準備 2套主、客場賽服。 

2.場地 

2.1場地大小 

2.1.1如右圖所示。(中間線須延長 2m以上)  

2.1.2外場並未規定範圍。 



2.1.3場地與排球場同大(9m*18m)。  

2.1.4場地線 5-8㎜，不屬於任何一方。 

2.1.5教練指導席為 2公尺 x 1公尺的空間，設在中線往底線 7公尺、距離邊

線 3公尺的位置(如附圖)，共設立 4個。各隊僅能有 2位教練在教練指

導席(需佩帶教練指導證)。 

2.1.6教練在指導席內不得使用哨子或麥克風等擴音設備影響比賽，亦不可使

用閃光燈等聲光器具影響比賽。 

3.參賽隊伍 

3.1組別 

3.1.1大會組別分組為 U10組、U13組、U16組、U19組及公開組，以年齡作依

據；年齡之依據以比賽當日作判定。 

3.1.2 主辦單位有權決定比賽組別之設立，並以公告為準。 

3.2每隊的人數 

3.2.1 U10組、U13組登錄選手人數至多 18人，另加領隊 1人、教練 2人、管

理 1人及防護員 1人，共計 23人。 

3.2.2 U16組、U19組及公開組可登錄選手人數至多 15人，另加領隊 1人、教

練 2人、管理 1人及防護員 1人，共計 20人。職員可以兼任選手，惟

須登錄於選手名單內方可上場比賽。 

3.3每隊出場比賽的人數 

3.3.1 U10組、U13組每隊出賽選手人數為 13名，比賽中途不得替換選手。

選手人數登錄 14名以上之隊伍，當裁判判決選手因受傷或其他原因無

法繼續參賽時，得以候補選手替換。每隊出場人數最少 9人，低於 9

人時，裁判得以終止比賽，並判定對方直接獲勝(比賽人數不足論

敗)，成績以每隊開賽前時出場人數判定。 

3.3.2 U16組、U19組及公開組每隊出賽選手人數為 10名，比賽中途不得替

換選手。選手人數登錄 11名以上之隊伍，當裁判判決選手因受傷或其

他原因無法繼續參賽時，得以候補選手替換。每隊出場人數最少 7

人，低於 7人時，裁判得以終止比賽，並判定對方直接獲勝(比賽人數

不足論敗)，成績以每隊開賽前時出場人數判定。 

4.比賽時間 

4.1每一場比賽時間 

4.1.1每場比賽時間為上、下半場各 4分鐘，中場休息 2分鐘。 

4.1.2比賽時間可依賽制由主辦單位自行調整。 

4.1.3若無法分出勝負時，重新拋盤，加賽 4分鐘(上下半場各 2分鐘，中場

休息 1分鐘)。 



5.勝負 

5.1勝負判定 

5.1.1比賽時間內，任一隊伍內場已經無選手，或比賽時間結束後，內場選手

較多的一方獲勝。 

5.1.2上、下半場合計之總分較高者即為勝方。 

5.1.3若上、下半場比數相加後相同時，則進行加賽或大會賽制採積分制時，

可有和局，各獲相同積分。 

5.1.4進行加賽時，時間結束時以內場人數多者為勝；如加賽後仍平手，則持

續進行加賽 2分鐘(上下半場各 1分鐘，中場休息 1分鐘)，直到有勝負

發生。 

6.比賽方式 

6.1內場、外場的配置 

6.1.1比賽開始，各隊必須先決定內場、外場的人數。人數可自由決定，惟內

場、外場至少要有 1人以上。 

6.2比賽開始(拋盤 flip) 

6.2.1兩隊各自選派代表猜拳，猜拳贏者為猜盤方，另一方為拋盤方。 

6.2.1-1拋盤方拋盤時，需雙手持盤並向上水平翻轉，拋盤高度需高於拋盤

者頭部。 

6.2.1-2猜盤方必須在拋盤方將躲避盤一拋離手時，高喊「正面」或「反

面」，猜測躲避盤落地時，正面朝上或反面朝上。如用手掌示意

時：手背代表「正面」、手心代表「反面」。 

6.2.2猜中時，有權選擇比賽場地或躲避盤的發盤權。猜錯時，則由對方先選

擇。 

6.2.3比賽由裁判指示開始。 

6.3擲盤(thrower) 

6.3.1在此稱投擲躲避盤的選手為擲盤員。 

6.3.2接到躲避盤的選手，自然而然成為擲盤員，擲盤員在接到躲避盤後，必

須在 5秒內將躲避盤投擲出去。 

6.3.3所謂擲盤(或投擲)，係指放開手中的躲避盤。 

6.3.4在躲避盤賽中，僅允許使用正手投擲及反手投擲，嚴禁倒盤投擲。 

6.3.5躲避盤有效投擲角度必須低於 90度(含 90度)，否則算投擲失敗。 

6.4接盤 

6.4.1在躲避盤未落地前，以任何方式(包含肢體夾接)，接住躲避盤，即為有

效接盤。 

6.4.2必須要呈現『接』的動作，不包含『壓』、『踩』或『坐』等動作。 

6.5出局 



6.5.1內場選手在被對方選手有效投擲擊中後，凡符合下列情況者，即視為出

局，必須立即移動到外場。 

6.5.1-1躲避盤落地。 

6.5.1-2躲避盤飛離防守方內場場地。 

6.5.2無法接住躲避盤，躲避盤碰觸到身體、制服、其他身上所穿戴之物後，

即視為出局。 

6.5.3無法接住躲避盤，躲避盤碰觸到身體、制服、其他身上所穿戴之物後，

對方選手在無犯規的情況下接盤或碰觸到躲避盤時，視為出局。 

6.5.4有關上述 6.5.2及 6.5.3規則中，在 1次的有效投擲中，同一隊的內場

選手，於躲避盤掉落地面前，連續碰觸到躲避盤時，碰觸到躲避盤的所

有選手皆視為出局。 

6.5.5當選手在出局後移動至外場前，故意碰觸躲避盤時，適用 7.6.1的規

定。 

6.5.6當內場選手可能被擊中而出局時，不論有意或無意，凡踩線者或跳離場

地者，一律出局。 

6.5.7當內場選手接獲或補接對方來盤時，不論有意或無意，凡跳離場地者

(單腳以上)，選手一律出局，盤權轉換。 

6.5.8內場選手接盤失敗後，本人或隊友在躲避盤未落地前，不論有意或無

意，補接者落地踩線或犯規時，其先前碰觸躲避盤之該隊選手均不出

局，補接者以踩線犯規，不出局，盤權轉換。 

6.5.9內場選手接盤失敗後，本人或隊友在躲避盤未落地前，不論有意或無

意，補接者落地跳離場地者(單腳以上)時，其先前碰觸躲避盤之該隊選

手及補接者均屬出局，盤權轉換。 

 

6.6不出局 

6.6.1內場選手即使出現上述 6.5.2及 6.5.3之情況，也不視為出局。 

6.6.1-1內場選手接盤失敗後，本人或隊友在躲避盤未落地前又無犯規的情

況下，成功接盤時。 

6.6.1-2對方隊伍的投擲員於投擲時犯規。 

6.7進入內場的權利 

6.7.1外場選手擊中對方選手使其出局時，選手本身即可進入內場。即使是自

比賽一開始就擔任外場的選手也一樣，擊中對方選手使其出局後即可進

入內場。(但不可違背 6.1.1規定) 

6.8取消進入內場的權利 

6.8.1外場選手即使擊中對方選手使其出局，在下列情況下，不得進入己方的

內場。 

6.8.1-1擊中對方選手使其出局後，在進入內場前再次碰觸到躲避盤(不論

是有意或無意)。 

6.8.8-2擊中對方選手使其出局後，無進入己方內場意願時。 



6.8.8-3擊中對方選手使其出局後，雖在等待進入內場，仍有防守干擾動作

時。 

6.9內、外場的移動 

6.9.1比賽中，選手移動至內場時，須從中線交叉點

進入，不得經過對方場地。 

6.9.2比賽中，選手從內場移動至外場時，得從 3米

線前離開，得經過對方外場，惟不得影響對方

比賽。 

6.9.3選手內、外場移動，只要妨礙比賽時，必須立

即暫停比賽，待雙方選手準備妥當之後，再繼

續比賽。 

6.9.4若因選手移動至內、外場時，造成對方不利，

此得分無效。躲避盤的所有權，必須回到此得

分前的狀態。 

6.10躲避盤的所有權 

6.10.1停止時的躲避盤所有權：兩隊選手都無法接住的躲避盤，當躲避盤最

後停止在哪一隊的場地上，躲避盤的所有權就屬於那一隊所有。此

時，不管躲避盤在停止前曾經過哪一隊的場地，皆不會影響躲避盤的

所有權。 

6.10.2動態時的躲避盤所有權：當躲避盤落地滾動、滑動時，選手在躲避盤

完全進入己方場地時拿到躲避盤，即取得躲避盤的所有權。即使躲避

盤位在己方場地，內場選手也不得越區碰觸位在外場的躲避盤，同樣

的，外場選手也不得越區碰觸內場的躲避盤。 

6.10.3飛行時的躲避盤所有權：位在空中的躲避盤，在不違反 7.5.1規則

下，不管是在何時碰觸躲避盤、接盤，只要選手接到躲避盤，即取得

躲避盤所有權。 

6.10.4同時接盤時的躲避盤所有權：當兩隊同時接住飛行中的躲避盤時，躲

避盤的所有權歸屬於，同時接盤前，最後碰觸躲避盤隊伍的對手隊

伍。 

6.10.5落停在線上時的躲避盤所有權：躲避盤掉落停在線上時，躲避盤的所

有權歸屬於，躲避盤落停在線上前，最後碰觸躲避盤隊伍的對手隊

伍。最後碰觸躲避盤的定義為，投擲、接盤失誤、被躲避盤擊中等皆

屬於最後碰觸躲避盤。 

6.11中止比賽 

6.11.1下述情形，主裁判有權提出中止比賽： 

6.11.1-1選手明顯受傷時，且該隊擁有盤權時。 

6.11.1-2選手因其他原因無法繼續比賽時，且該隊擁有盤權時。 

6.11.1-3預見即將發生危險之情事時。 

6.11.1-4比賽受外力干擾時，足以影響比賽公平性時。 



6.11.1-5非人為因素可以控制之情事時，例如天災。 

 

6.12中止比賽的要求與處理 

6.12.1當主裁判見到選手明顯受傷，且該隊擁有盤權時，得以立即中止比

賽，詢問受傷選手傷勢後，再判斷是否繼續比賽或更換選手。 

6.12.2當主裁判見到選手因其他原因無法繼續比賽，且該隊擁有盤權時，得

以立即中止比賽，詢問選手原因後，再判斷是否繼續比賽或更換選

手。 

6.12.3當主裁判預見即將發生危險之情事時，得以立即中止比賽，並評估危

險情事後，再判斷是否繼續比賽、保留比賽、取消比賽或終止比賽。 

6.12.4當主裁判見到比賽受外力干擾時，足以影響比賽公平性時，得以立即

中止比賽，並盡力、盡快排除外力後，再判斷是否繼續比賽、保留比

賽、取消比賽或終止比賽。 

6.12.5當主裁判見到比賽受非人為因素可以控制之情事時，例如天災時，得

以立即中止比賽，並評估現場環境後，再判斷是否繼續比賽、保留比

賽、取消比賽或終止比賽。 

6.12.6主裁判提出中止比賽時，尚在空中的躲避盤仍為有效，直到停落地面

或被選手接住。 

7.犯規 

7.1犯規的處理 

7.1.1一旦犯規，躲避盤的所有權即屬對方隊伍。 

7.1.2因犯規造成躲避盤的所有權歸屬己方隊伍時，比賽得以繼續進行。 

7.1.3因犯規造成躲避盤的所有權歸屬對方隊伍時，必須暫停比賽，待躲避盤

的所有權轉移至對方隊伍後，才能繼續比賽。 

7.1.4躲避盤所有權的轉移方式，視犯規種類而定。 

7.1.5當兩隊同時犯規時，此項犯規可以相互抵銷。 

7.2內場選手之間傳盤的限制 

7.2.1同一隊伍的內場選手之間相互傳盤，即視為犯規。所謂傳盤，係指選手

接盤後，投擲給另 1名選手使其接盤、或碰觸到躲避盤，或直接遞給其

他選手。 

7.2.2躲避盤的所有權轉移方式：先將躲避盤轉交給裁判，再由裁判將躲避盤

交給擁有所有權隊伍的內場選手，或由犯規方直接將盤投擲回對方內

場。 

7.3外場選手之間傳盤的限制 

7.3.1同一隊伍的外場選手之間相互傳盤時，躲避盤一定要先穿越比賽場地上

對方內場。未穿越對方內場的傳盤，即視為犯規。 



7.3.2躲避盤的所有權轉移方式：先將躲避盤轉交給裁判，再由裁判將躲避盤

交給擁有所有權隊伍的內場選手，或由犯規方直接將盤投擲回對方內

場。 

7.4踩、越線投擲 

7.4.1投擲時，一旦踩線、越線，即視為犯規。無論飛衝投擲、跳躍投擲後踩

線或越線，皆視為犯規。 

7.4.2躲避盤的所有權轉移方式：先將躲避盤轉交給裁判，再由裁判將躲避盤

交給擁有所有權隊伍的內場選手，或由犯規方直接將盤投擲回對方內

場。 

7.5踩、越線接盤 

7.5.1外場選手接盤時，一旦踩線、越線，即視為犯規。無論跳躍接盤、奔跑

接盤後踩線或越線，皆視為犯規。躲避盤的所有權轉移方式：先將躲避

盤轉交給裁判，再由裁判將躲避盤交給擁有所有權隊伍的內場選手，或

由犯規方直接將盤投擲回對方內場。 

7.5.2內場選手接盤時，一旦踩線，即視為犯規。無論跳躍接盤、奔跑接盤後

踩線，皆視為犯規。躲避盤的所有權轉移方式：先將躲避盤轉交給裁

判，再由裁判將躲避盤交給擁有所有權隊伍的內場選手，或由犯規方直

接將盤投擲回對方內場。 

7.5.3內場選手接盤時，一旦單腳以上越線(越區)，即視為出局。無論跳躍接

盤、奔跑接盤後越線(越區)，皆視為選手出局、盤權交換。先將躲避盤

轉交給裁判，再由裁判將躲避盤交給擁有所有權隊伍的內場選手，或由

犯規方直接將盤投擲回對方內場。 

 

7.6越區 

7.6.1碰觸自己所處場地外的躲避盤，即視為犯規。即使是掉落對方場地線上

的躲避盤也一樣。惟在對方場地上空中碰觸躲避盤，不在此限。 

7.6.2躲避盤的所有權轉移方式：若發生碰觸對方場地內的躲避盤時，後續開

盤可先將躲避盤轉交給裁判，再由裁判將躲避盤交給擁有所有權隊伍的

內場選手，或由犯規方直接將盤投擲回對方內場或由犯規地(無法擲回

內場時)直接開始比賽。 

7.7 5秒規則 

7.7.1不管是內場或外場選手，皆必須在接盤後 5秒內完成投擲，超過 5秒尚

未投擲，即視為犯規。 

7.7.2不管是內場或外場選手，在碰觸盤後必須在 5秒內完成投擲，超過 5秒

尚未投擲，即視為犯規，即便盤已落地， 

7.7.3躲避盤的所有權轉移方式：先將躲避盤轉交給裁判，再由裁判將躲避盤

交給擁有所有權隊伍的內場選手，或由犯規方直接將盤投擲回對方內

場。 

7.8碰觸 



7.8.1比賽中，碰觸對方選手，即視為犯規。 

7.8.2比賽中，手持躲避盤碰故意觸對方選手(非投擲動作時)，視為犯規。 

7.8.3比賽中，雙方無論有意或無意相互碰盤，視為雙方犯規。 

7.8.4比賽中，碰觸對方選手所持有的躲避盤，視為犯規。 

7.8.5躲避盤的所有權轉移方式：先將躲避盤轉交給裁判，再由裁判將躲避盤

交給擁有所有權隊伍的內場選手，或由犯規方直接將盤投擲回對方內

場。 

7.9侵犯盤權 

7.9.1壓線 

7.9.1-1當躲避盤停留在任何線上時，選手應清楚盤之所有權，無論有意或

無意去碰觸對方盤權之盤時，視為侵犯盤權。 

7.9.1-2凡碰觸盤者為內場人員時，選手立即出局，盤權並回歸原先擁有盤

權之隊伍，從新開始比賽。 

7.9.1-3凡碰觸盤者為外場人員時，裁判應立即停錶，在記錄表上登錄扣除

該隊內場總人數 1人，盤權並回歸原先擁有盤權之隊伍，從新開始

比賽。 

7.9.2搶盤 

7.9.2-1當躲避盤停留在對方場內，選手應清楚盤之所有權，無論有意或無

意去搶奪對方盤權之盤時，視為侵犯盤權。 

7.9.2-2凡搶盤者為內場人員時，選手立即出局，盤權並回歸原先擁有盤權

之隊伍，從新開始比賽。 

7.9.2-3凡搶盤者為外場人員時，裁判應立即停錶，在記錄表上登錄扣除該

隊內場總人數 1人，盤權並回歸原先擁有盤權之隊伍，從新開始比

賽。 

 

8.警告 

8.1警告的處理 

8.1.1當選手或教練出現下列 8.3、8.4行為時，得以對選手、教練或隊伍提

出警告。持有躲避盤的隊伍，一旦被警告，裁判會出示「黃牌」並停錶

紀錄，則躲避盤的所有權即轉移至對方隊伍。 

8.1.2一場比賽中，被警告 2次的隊伍，在比賽結束後，扣除比賽結果內場人

數 1名。 

8.1.3一場比賽中，當隊伍被警告第 2次時，若場內僅存一名選手時，對手即

算獲勝。 

8.1.4一場比賽中，同一隊伍一旦被警告 3次，即喪失比賽資格，對手即算獲

勝。分數計算以內場 0人計算。 

8.2延遲行為 



8.2.1當裁判預見某方選手或教練有延遲行為時，無論有意或無意，裁判應立

即做出提醒手勢(鳴哨+手勢)，隊伍應立即進行積極有效進攻，否則以

犯規處理，盤權交換；第二次以後之提醒(鳴哨+手勢)，直接盤權轉

移。 

8.3擅自離開比賽場地 

8.3.1選手不得擅自離開應在的比賽位置(選手不得闖入對方隊伍的場地，內場

選手必須待在內場位置、外場選手必須待在外場位置)。 

8.3.2內場選手擅自離開應在的比賽位置(內場)即判出局。外場選手一旦出現

擅自移動位置的意圖，或嚴重影響比賽進行，將依照 8.1的規定，給予

警告。 

8.4妨礙行為 

8.4.1選手或教練，於比賽中出現妨礙他人行為、或出現妨礙大會賽事進行之

行為時，將依照 8.1的規定，給予警告。 

8.4.2中線往兩側各 3米範圍內，禁止出腳攔盤或干擾，一旦出現抬腳或有出

腳動作時，將依照 8.1的規定，給予警告。 

8.5違反運動道德(紀律)行為 

8.5.1選手或教練，於比賽中出現違反運動道德、比賽精神時，將依照 8.1的

規定，給予警告。 

8.5.2選手或教練，於比賽外出現違反運動道德、比賽精神時，得以取消之後

個人參賽資格。 

 

 


